
日
本
國
民
平
金
制
度
之
實
質
運
作

:工

--'-司
電::.

9l::!. 

i寅

日
本
為
了
保
險
老
年
所
得
，
以
公
共
年
金
來

作
為
滿
足
老
人
多
樣
化
需
求
的
主
要
手
段
，
其
制

度
依
性
質
及
適
用
對
象
之
不
同
，
可
分
為
以
全
體

法
定
國
民
為
對
象
的
「
國
民
年
金
」
、
以
民
間
受

雇
者
為
對
象
的
「
厚
生
年
金
」
、
以
及
以
特
殊
身

分
者
為
對
象
的
「
共
濟
組
合
年
金
」
等
三
種
社
會

保
險
。
而
共
濟
組
合
年
金
保
險
又
可
分
為
「
國
家

公
務
員
等
共
濟
組
合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」
、
「
地
方

公
務
員
等
共
濟
組
合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」
、
「
私
立

學
校
教
職
員
共
濟
組
合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」
、
「
農

林
漁
業
團
體
職
員
共
濟
組
合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等
四

種
制
度
，
連
上
述
「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」
、

「
厚
生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」
等
共
有
六
種
老
年
年
金

保
險
制
度
與
各
種
年
金
基
金
以
及
以
自
營
業
者
為

主
的
「
國
民
年
金
基
金
」
等
。

一
九
六
一
年
日
本
同
時
建
立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
與
全
民
年
金
保
險
二
種
制
度
，
而
其
全
民
健
康
保

險
適
用
對
象
涵
蓋
到
全
體
國
民
，
至
於
其
全
民
年

金
保
險
受
益
家
庭
也
占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老
人
家
庭

的
百
分
之
九
七
，
其
老
人
所
得
當
中
，
來
自
公
共

年
金
或
恩
給
者
約
占
百
分
之
五
五
，
其
餘
為
工
作

收
入
或
資
產
收
入
，
所
以
其
對
國
民
生
活
的
影
響

相
當
大
。
在
日
本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之
中
，
公
共
年

金
大
體
上
可
分
為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的
基
礎
年
金
為

第
一
層
保
障
，
其
他
各
種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的
所
得

比
例
年
金
為
第
二
層
保
障
，
以
及
各
種
社
會
保
險

制
度
的
年
金
基
金
部
分
為
第
三
層
保
障
，
因
此
，

老
年
殘
障
、
遺
族
、
寡
婦
等
基
礎
年
金
對
日
本
國

民
老
後
或
殘
障
、
遺
族
、
寡
婦
之
生
活
保
障
的
關

係
極
為
重
要
。

、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的
定
位

日
本
有
鑑
於
以
受
雇
者
為
對
象
的
年
金
保
險

制
度
，
不
但
農
民
、
商
人
等
自
營
業
者
無
法
適

用
，
而
且
連
四
人
以
下
的
事
業
單
位
的
只
益
隨
者
也

無
法
參
誦
，
因
此
於
一
九
五
九
年
四
月
制
定
國
民

年
金
法
，
同
時
十
一
月
先
實
施
「
福
利
年
金
」
'

以
照
顧
建
立
制
度
當
時
年
齡
已
超
過
參
加
繳
費
制

年
金
保
險
要
件
者
(
資
格
者
)
，
而
自
七
十
歲
起

由
國
庫
負
擔
支
給
定
額
年
金
之
褔
制
年
金
制
度
。

到
了
一
九
六
一
年
四
月
才
實
施
繳
費
制
國
民
年
金

及
通
算
年
金
制
度
，
以
達
成
任
何
法
定
國
民
均
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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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加
一
種
以
上
的
年
金
制
度
，
即
全
民
皆
年
金
的

理
想
。
一
九
七
0
年
為
安
定
農
民
生
活
促
進
農
業

經
營
現
代
化
而
創
設
農
業
者
年
金
基
金
，
提
供
離

農
年
金
等
。
到
了
一
九
九
一
年
為
充
實
自
營
業
者

等
國
民
老
後
生
活
之
保
障
，
比
照
厚
生
年
金
基
金

的
先
例
而
開
辦
國
民
年
金
基
金
，
提
供
頗
具
自
由

選
擇
的
補
充
性
年
金
。
日
本
自
實
行
上
述
國
民
年

金
以
來
已
有
三
卡
多
年
，
為
了
充
實
其
內
容
，
經

過
多
次
修
訂
，
尤
其
在
一
九
八
六
年
修
正
公
共
年

金
法
時
，
把
厚
生
年
金
及
各
種
共
濟
年
金
保
險
費

作
為
補
貼
國
民
年
金
財
政
(
即
代
扣
國
民
年
金
保

險
費
)
，
而
把
國
民
年
金
定
位
在
支
援
(
助v
全

體
國
民
，
尤
其
是
作
為
支
付
老
年
、
遺
族
(
含
寡

婦
、
孤
兒
及
死
亡
一
次
年
金
)
、
殘
障
等
三
種
基

礎
年
金
的
制
度
，
也
就
是
以
上
述
老
年
、
遺
族
、

殘
障
等
弱
勢
國
民
為
主
，
加
上
強
制
或
自
由
投
保

之
其
他
社
會
保
險
為
副
的
全
民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。

二
、
加
入
對
象

加
入
國
民
年
金
的
對
象
可
分
為
﹒
.

付
強
制
加
入
者.• 

即
為
非
加
入
不
可
的
當

個人年金)
L 企絮年金 ; 

過格

囡 農 厚生年金 退職

民 常 基 金 年金

年 者 (調整年金) (937) 

金 年 (984) 

基 金

金
基 (代行部分)

( 49) 
金 共 濟

( 53) 年 金

附加年金 犀 生 年 金

( 160 ) (3.100) ( 579 ) 

國 民年 金 (基 礎 年 金)
(6.633) 

(-第 1 類→;←第 3 類→J← 第 2 類 • / 

被係險人 被係按人 l 被保險人
Cl .758) (1.1 9'6) (3.679) 

(括弧內~ 1992年 3 月底被係險人數，單位~萬人)

日本年金制度的種類及定位

資料來源:內政部編「先進國家年金保險制度 J

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六月印行。

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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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
加
入
者
，
可
分
為
下
列
三
類
即.. 

L

第
一
類
被
保
險
者
.. 

包
括
在
日
本
國
內
居

住
，
年
滿
二
十
歲
以
上
未
滿
六
十
歲
的
農
林
漁

業
、
工
商
業
等
的
自
營
業
者
以
及
學
生
等
。
但
領

取
雇
用
者
年
金
制
度
年
金
的
退
休
老
人
除
外
。

立
第
二
類
被
保
險
者
.. 

包
括
受
雇
者
年
金

(
厚
生
年
金
)
制
度
、
組
合
(
共
濟
)
年
金
制
度

的
被
保
險
者
。

丘
第
三
類
被
保
險
者
﹒
﹒
包
括
受
雇
者
年
金

(
厚
生
年
金
)
制
度
、
組
合
(
共
濟
)
年
金
制
度

等
被
保
險
者
之
年
滿
二
士
戚
以
上
未
滿
六
土
威
之

被
扶
養
的
配
偶
等
。

。
自
由
參
加
者
.. 

即
依
自
己
的
希
望
而
加

入
者
，
可
分
為
下
列
三
類
即•. 

1

在
日
本
國
內
居
住
，
年
滿
二
十
歲
以
上
未

滿
六
土
歲
之
領
取
雲
雇
用
者
年
金
制
度
年
金
的
退

休
老
人
可
自
由
參
晶
。

正
在
日
本
國
內
居
住
，
年
滿
六
十
歲
以
上
未

滿
六
十
五
歲
以
下
者
。
或
年
滿
六
十
歲
但
未
到
領

取
雲
雇
用
者
年
金
制
度
之
年
金
資
格
條
件
(
即
繳

費
未
達
二
十
五
年
)
者
或
年
滿
六
十
歲
但
尚
有
未 納

保
險
費
與
免
除
保
險
費
期
間
者
等
之
老
人
可
自

由
參
品
。

a

在
日
本
國
內
無
居
住
住
所
之
二
士
成
以
上

未
滿
六
十
五
歲
之
日
本
國
民
可
自
由
參
加
。

以
上
自
由
參
加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者
均
成
為
強

制
加
入
的
第
一
類
被
保
險
人
(
者
)
。

三
、
保
險
費

付
條
陰
費
繳
納•. 

第
一
類
被
保
險
人
的
保
險
費.. 

分
為
每
月
定

額
(
固
定
)
保
險
費
九
七
0
0
日
元
，
附
加
保
險

費
四
0
0
日
元
。

第
二
類
被
保
險
人
的
保
險
費
.. 

從
受
雇
者

(
厚
生
)
年
金
、
共
濟
(
組
合
)
年
金
按
所
定
比

率
(
費
率
)
扣
繳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費
。

第
三
類
被
保
險
人
的
保
險
費.. 

自
受
雇
者
年

金
制
度
以
基
礎
年
金
負
擔
金
額
項
目
支
付
(
扣

繳
)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費
。

ω
提
前
繳
納
儘
瑋
﹒
﹒
若
提
前
繳
納
保
險
費

者
，
可
享
受
年
利
五
分
五
塵
利
息
的
優
待
。

臼
免
除
保
險
費
.. 

為
了
無
法
繳
納
保
險
費

的
第
一
類
被
保
險
人
，
而
有
下
列
免
繳
保
險
費
的

規
定
，
但
免
除
繳
費
其
期
間
的
年
金
金
額
為
繳
費

的
三
分
之
一
。

L

法
定
免
除
保
險
費
(
即
只
提
出
申
請
就
可

免
除
者
).. 

ω
殘
障
基
礎
年
金
或
一
、
二
級
殘
障
之
受
雇

用
年
金
制
度
者
。

ω
受
生
活
保
護
法
的
生
活
扶
助
之
貧
民
。

立
申
請
免
除
保
險
費
(
不
但
要
申
請
而
且
還

要
經
過
審
查
認
可
後
才
能
免
除
保
險
費
用
者
).. 

ω
無
所
得
收
入
者
。

ω
因
災
害
繳
納
保
險
費
有
困
難
的
特
殊
情
形

者
。

ω
學
生
。

倒
無
陰
費
追
繳
﹒
﹒
受
免
除
繳
納
保
險
費

者
，
其
後
成
為
有
能
力
繳
費
時
，
追
繳
十
生
來
的

保
險
費
，
追
繳
後
其
年
金
金
額
即
與
繳
費
同
樣
金

額
。

比

美至
說於

日
在本
一的

九國
八民
七年
年金
度保
其險
收費
繳收
率繳
為及
百免

分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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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八
三
﹒
七
、
而
法
定
免
除
率
為
百
分
之
四
﹒

七
、
申
請
免
除
率
為
百
分
之
七
﹒
一
，
一
九
八
八

生
度
其
收
繳
率
為
百
分
之
八
四
﹒
三
，
法
定
免
除

率
為
百
分
之
四
﹒
九
，
申
請
免
除
率
為
百
分
之

七
﹒
三
.
，
一
九
八
九
年
度
其
收
繳
率
為
百
分
之
八

四
﹒
七
，
法
定
免
除
率
為
百
分
之
五
﹒
0
，
申
請

免
除
率
為
百
分
之
七
﹒
五
.
，
一
九
九0
年
度
其
收

繳
率
為
百
分
之
八
五
﹒
二
，
法
定
免
除
率
為
百
分

之
五
﹒
了
，
申
請
免
除
率
為
百
分
之
七
﹒
五
.
，
一

九
九
一
年
度
其
收
繳
率
為
百
分
之
八
五
﹒
七
，
法

定
免
除
率
為
百
分
之
四
﹒
八
，
申
請
免
除
率
為
百

分
之
九
﹒
二
。
其
保
險
費
收
繳
及
免
除
比
率
如
表

一
→
所
示
。

四
、
國
民
年
金
給
付

付
平
金
的
種
類
與
平
金
額

可
分
為
老
年
基
礎
年
金
、
殘
障
基
礎
年
金
、

遺
族
基
礎
年
金
、
寡
婦
年
金
、
死
亡
一
次
年
金
，

以
及
國
民
年
金
基
金
等
。
至
於
其
各
種
年
金
的
年

金
額
分
述
如
下
﹒
.

表

日
本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費
收
繳
及
免
除
比
率

單
位.. 
% 

一一一 一 一 年
九九九九九

度
九九八八八
-0 九八七 別

八八八八八 收
五五四四三

繳

七二七三七 率

一一一一一
,6.. 
口

囚一一一 一
一一一 兔

計
O 六五二九

四五五四四 法
除

八 -0 九七 疋

九七七七七 申
法---t三-

二五五三一 至眉三目三

資
料
來
源
.. 

內
政
部
編
「
先
進
國
家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」

中
華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六
月
印
行

L

老
年
基
礎
年
金
﹒
主
(
定
額
(
基
本
額
)
是

自
挂
滿
六
十
五
歲
起
每
月
可
領
取
五
八
五
O
O
日

一
卒
，
附
加
年
金
金
額
是
每
多
保
險
一
年
即
附
加
二

四
0
0
日
本
，
加
算
(
給
)
年
金
金
額
即
自
滿
六

十
五
歲
起
按
出
生
年
月
之
不
同
，
每
人
每
月
加
算

二
三
三
至
一
六
八
六
七
日
元
不
等
年
金
。

立
殘
障
基
礎
年
金.. 

一
級
殘
障
者
保
險
即
初

診
日
時
非
被
保
險
人
者
須
年
滿
六
十
至
六
十
五
歲

7巳

未
滿
國
民
.
，
若
為
被
保
險
人
者

須
初
診
日
前
一
年
內
有
繳
保
費

者
才
支
給
一
年
以
上
到
治
療
痊

癒
為
止
，
每
人
每
月
支
給
七
三

一
二
五
日
元
的
年
金
.
，
二
級
殘

障
者
與
第
一
被
保
險
人
同
樣
資

格
支
給
一
年
以
上
到
治
療
痊
癒

為
止
，
每
人
每
月
支
給
五
八
五

0
0
日
元
的
年
金
﹒
'
子
女
加
算

(
給
)
即
未
滿
十
八
歲
子
女
三

人
以
下
者
，
每
人
每
月
支
給
一

六
八
六
七
日
元
，
三
人
以
上
者

每
人
每
月
支
給
五
六
二
五
日

a

遺
族
基
礎
年
金
.. 

妻
血
二
個
未
成
年
子

女
、
而
保
險
一
年
以
上
，
丈
夫
死
亡
者
即
每
月
支

給
七
五
三
六
七
日
元
至
其
子
女
滿
十
八
歲
為
止
。

若
只
有
一
個
未
成
年
子
女
，
保
險

一年
以
上
而
其

父
著
母
死
亡
者
即
每
月
支
給
五
八
五O
O
日
元
至

其
滿
十
八
歲
為
止
。
在
加
算
方
面
，
若
妻
與
未
成

年
子
女
者
，
其
子
女
的
加
算
金
額
與
殘
障
基
礎
年 期四十七第刊季展發區社- 207一月六年五十入囡民華中



表

日
本
的
國
民
年
金
種
類
表

死 寡 遺 殘 老 年
亡 婦 族 障 年 金

年 基 基 基

種|次 金 礎 礎 礎

年 年 年 年 類
金 金 金 金

附 疋 算加 /口、 妻 子 3日 附 疋 分

2日
額 子 及 女 算 加 額

/口、 妻 女 子 2日 2 ( ( 

基 子 及 女 算 基

本 女 于 人 ( 級 級 ) 本
) 者 女 人

給
) 

者 ) 類

年第 五第 子 緻 繳 有 2. 金或一 超 繳
以一 年一 子 女 納 納 未 起初間分保;之初 者妻九 過 濟 保
上類 以類 女 的 保 保 滿 支診有之險若年診 。子二 應 ( 

(險
被 上被 者 3日 險 險 十 給日繳二費為滿日 ..J..... 投 π只告二, , /、
保 保保 每 算 費 費 八 '是保以期被六時 可年 保 ) 繳費
險 費險 人 額 達 達 歲 其未費上間保十非 從四 年 應

納 繳者 而者 'fl芋- 是 子 f也滿。，合險歲被 受月 數 投
應 死的 年 與 年 年 女 均二並計人到保 雇二 保 保 納

繳 亡丈 殘 以 以 者 以十且超者六險 者日 費 年 條~﹒
濟 者夫 O 障 上 上 認歲在過須十人 年以 t失當- 數 了E

投 投 基 父 丈 定者初應繳五者 金後 保 件畢
保 保 、 礎 或 夫 日年診加保歲;頁 取出 年 費
保 繳 四 年 母 亡 起7萬 日入費未居 得生 附

)期

險 濟 O 金 亡 故 支二前期及i繭主 老之 2日 問
會 O 的 故 者 給十一間兔國日 年丈

十 日 2日 者 。歲 年三除民本 年夫 四

了巳 算 O 
本 歲六 ' 相 至 為至 為至 為至 至 自 O 自 支
人 O 同 十 止子 止第 止第 Y台 一」 日 一」

/、 /、 付死 子 。 八 女 癒 十 Jt 十
亡

一」

女 歲 十 子 子 為 五 五 期/、
時 十 以 為 J\ 女 女 止 歲 付 歲

問
四 上 止 歲 起 。 起

者

最最 基第 自 七 九 每 一每 七 八 一二按 七 年
律 高低 礎一 第 O O 一」

。一 O 七 三O出 O /、-

年附 年類 四 七人 二人 七 、二生
3日 。。 金被 子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六、年 、

八 。。 額1呆 女 O 四 五 四 O 五 。四月 O 
、 、、 的險 起 O O O O O O 00日 O 
五 。。 四者 后t一芋- O O O O O O 日0 O 
O 。。 分丈 人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元 1 日
O 。。 之夫 λtt芋F 7巳 Jt 了巳 了巳 了巳 :rc 了巳 額

金日 日日 三繳 年
了℃ JtJt 。濟 一」

五 七 t后一芋- 一可后一芋- 五 七 :一按 五 月/、

年 應 七 八 五 五一 一」

八 一六出 八/、一-

金 繳 、 、 、 、人 、人 、 、 、、生 、

(呆 五 五 一」 J\ 五 一八年 五/、

費 O O 一」 占

O 三六月 O /、 /、
的 O O 七 五 七 O 五 三七日 O 
老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額、
年 了巳 了巳 Jt Jt 了巳 了巳 :rc 了口 了巳 額

註
•• 

殘
障
基
礎
年
金
l

級
或
2

技
程
度
殘
障
之
未
認
-
一

十
歲
子
，
丈
者
本
可
噴
取
主
障
基
礎
年
金
及
遺
族
基
礎
年
金
的
加
算
。

資
料
來
源
.. 

日
本
國
厚
生
省
平
成
三
年
度
(
一
扣
划
一
年
)
保
鯽
福
祉
事
業
枷
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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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
加
算
相
同
，
若
只
有
未
成
年
子
女
者
即
二
人
以

下
者
每
人
每
年
的
加
算
金
額
為
二
O
二
四
0
0
日

元
，
若
三
人
以
上
子
女
者
即
自
第
三
子
女
起
每
人

每
年
加
算
金
額
為
六
七
五
0
0
日
元
。

4
~寡
婦
年
金.. 

第
一
類
被
保
險
的
丈
夫
保
險

滿
二
十
五
年
以
上
而
死
亡
者
，
對
其
妻
從
年
滿
六

十
歲
至
六
十
四
歲
之
間
支
給
老
年
基
礎
年
金
金
額

四
分
之
三
的
寡
婦
年
金
。

丘
死
亡
一
次
年
金
.. 

定
額
(
基
本
領
)
，
第

一
類
被
保
險
人
保
險
滿
三
年
以
上
，
其
本
人
死
亡

時
支
給
最
低
一
O
O
O
O
0
日
元
，
最
高
二
O
O

O
O
O
日
元
的
死
亡
一
次
年
金
。
而
在
附
加
年
金

方
面
即
第
一
類
被
保
險
人
保
險
滿
三
年
以
上
，
其

本
人
死
亡
時
一
律
支
給
八
五
0
0
日
元
。

。
老
平
基
礎
平
金

老
年
基
礎
年
金
是
一
九
一
六
年
(
大
正
十
五

年
)
四
月
二
日
以
後
出
生
的
國
民
才
能
適
用
。
因

為
一
九

一
六
年
四
月
二
日
以
後
出
生
者
到
一
九
八

六
年
(
昭
和
六
十
一
年
)
三
月
三
十
一
日
時
已
超

過
五
十
五
歲
以
上
，
這
些
國
民
可
適
用
舊
厚
生
年

金
、
船
員
保
險
的
老
年
年
金
以
及
共
濟
組
合
的
退

休
年
金
等
之
制
度
。

其
受
給
資
格
期
間
有
二
十
五
年
以
上
，
但
須
依
其

出
生
年
月
日
的
不
同
而
縮
短
(
主
要
原
因
是
未
達

四
十
年
保
險
年
資
之
故
)
，
如
表
四
所
示
。

[
支
給
條
件

到
六
十
五
歲
為
止
，
有
依
法
繳

濟
保
險
費
或
依
法
免
繳
保
險
費
合
計

達
二
十
五
年
以
上
者
，
自
六
十
五
歲

開
始
支
給
老
年
基
礎
年
金
。

2

支
給
條
件
特
例

一
九
三
0
年
(
昭
和
五
年
)
四

月
一
日
以
前
出
生
的
國
民
，
雖
其
受

給
資
格
期
間
有
二
十
五
年
以
上
，
但

須
依
其
出
生
年
月
日
的
不
同
而
縮
短

(
主
要
原
因
是
未
達
四
十
年
保
險
年

資
之
故
)
，
如
表
三
一
、
二
所

刀可

一
九
五
六
年
(
昭
和
三
十
一

年
)
四
月
一
日
以
前
出
生
的
國
民
，

其
受
雇
用
年
金
制
度
的
被
保
險
期
間

或
只
組
合
員
期
間
合
算
起
來
若
，
雖

表昭 昭 昭 大
四 五生
、 、 、 、

四 四 四 四

、 、 、 、 年

昭 日召 昭 昭 月
五 四

、 、 、 、

四 四 四 四 日
、 、 、 、

資
十 十 十 十 格

四 期

年 年 年 年 間

表昭 H口 日召 昭 昭

O 九 八 七 七
、 、 、 、 、

四 四 四 四 四

、 、 、 、 、 年

以
昭 昭 昭 昭 自U 月

O 九 八
、 、 、 、 日
四 四 四 四

、 、 、 、

一

了貝夕之

十 十 十 十 格

四 O 期
年 年 年 年 年 問

※ 

資昭大
料
來昭大

源和正

厚昭大

生和正
省二卡

保年五
健:年
干笛一:

中止九一
部二九

一七一
九年六
九年
五

年
:;j史

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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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四

昭 大
五 生

一
、 、

四 四

、 、

年
一

昭 昭

月
一

、 、

四 四
日

、 、

3日

入十 十 可
.-L.. 

五 ARF E 
/、

年 年 年
數

大.. 

大
正
大
正
一
五
年

.. 

一
九
一
六
年

昭.. 

昭
和
昭
和
二
年

.. 

一
九
二
七
年

資
料
來
源
.. 

厚
生
省
一
九
九
五
年
資
料

3

年
金
額一

九
四
一
年
(
昭
和
十
六
年
)
四
月
一
日
以
前
出
生
者
，

要
到
一
九
六
一
年
(
昭
和
三
十
六
年
)
四
月
一
日
起
滿
六
十
歲

而
加
入
保
險
期
間
又
要
滿
四
十
年
是
不
可
能
的
，
所
以
以
一
九

六
一
年
(
昭
和
三
十
六
年
)
後
到
滿
六
十
歲
為
止
的
年
數
為

加
入
可
能
年
數
，
而
按
下
表
的
出
生
年
月
日
來
計
算
支
給
全
額

的
老
年
基
礎
年
金
。
但
是
若
加
入
年
可
能
年
數
有
未
納
保
險
期

間
或
免
除
繳
納
保
險
費
期
間
者
，
依
期
間
的
長
短
減
額
，
其
計

算
公
式
為
.. 

i

卅
盡
削
菊
薄
陣
中
蹲
+
茹
薄
蠅
酒
量
蹲
X
|
γ

吋

C
C
D
E凶
×
副
刊
叫
制
叫
斷
叫
叫
出
{

表
五

昭 昭 日召 日召 昭 昭 昭 昭 昭 昭 昭 昭 昭 昭

一-L.. 五 四 O 九 八 七 ~一-﹒ 五 四/\ /、一
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

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
、 、 /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

一 一 一 一 一以

後 日召 昭 昭 昭 日召 昭 昭 昭 日召 昭 昭 昭 昭

一-L.. 五 四 O 九 八 七 ~一- 五 四/、
一 /、

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

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
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

一

四

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
O 九 八 七 ~一- 五 四 O 九 八 七/\ 

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

※
加
入
可
能
年
數
、
昭
和
三
十
六
年
四
月
一
日
以
後

六
0
歲
為
止
年
數
。

資
料
來
源
.• 

厚
生
省
一
九
九
五
年
資
料

4

提
早
或
延
後
支
給

老
年
基
礎
年
金
依
意

願
可
在
六
十
歲
到
六
十
四

歲
之
間
要
求
依
表
六
所
示

提
早
支
給
滅
額
年
金
，
但

此
特
例
支
給
到
滿
六
十
五

歲
支
給
全
額
年
金
時
為

止

又
年
滿
六
十
六
歲
以

後
也
可
依
意
願
要
求
延
後

增
額
年
金
支
給
。

已
聽
障
基
礎
平
金

卜
支
給
條
件

國
民
年
金
的
被
保
險

人
因
傷
病
而
被
認
定
為
一

級
或
二
級
殘
障
者
，
自
認

定
殘
障
者
之
日
起
支
給
殘

障
基
礎
年
金
，
其
支
給
條

件
如
下.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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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六支 j咸 年

給 額

率 率 齡

五 四
-'可

/、

八 O 一
% % 歲

-'--. 
-'--. /、、
/、 十
五 五

% %. 
歲

---'-

七 一 /、

一 十
八

% % 歲

---'-

八
/、

十O O 一
% % 歲

---'-

八 一
/、

十
九 一 四% % 歲

資
料
來
源
.. 

厚
生
省
保
健
福
祉
部
一
九
九
一
年
資
料

ω
初
診
日
時
是
否
為
被
保
險
者
﹒
﹒
雖
可
先
把

患
者
當
作
是
被
保
險
者
，
但
必
須
居
住
在
日
本
而

年
滿
六
十
歲
到
未
滿
六
十
五
歲
的
國
民
。
若
是
被

保
險
者
要
有
繳
納
保
險
費
及
免
除
保
險
費
期
間
合

計
超
過
應
加
入
期
間
的
三
分
之
二
以
上
並
且
在
初

診
日
之
前
一
年
間
有
繳
納
保
險
費
者
。

ω
初
診
日
時
是
否
滿
二
十
歲.. 

殘
障
認
定
日

時
未
滿
二
十
歲
者
即
從
年
滿
二
十
歲
起
支
給
。
若

殘
障
認
定
日
時
已
滿
二
士
威
者
即
從
認
定
之
日
起

支
給
，
但
是
上
述
的
受
給
者
，
若
有
三
疋
金
額
所

得
時
即
停
止
支
給
。

2

年
金
額

殘
障
基
礎
年

金
的
年
金
額
如
前

述
一
級
每
人
每
年

八
七
七
五

O
O

(
每
人
每
月
七
三

級二
每五
人)
每日
年﹒元

七，

。
二
O
O
O
(

每

人
每
月
五
八
五

0
0
)
日
元
，
支
給
到
治
癒
為

止
。
子
女
加
算
即
未
滿
十
八
歲
(
必
要
時
可
延
到

一
平
最
未
滿
)
者
，
二
人
以
下
，
每
人
每
年
二
。

二
四
O
O
(
每
人
每
月
一
六
八
六
七
)
日
元
，
三

人
以
上
者
每
人
每
年
六
七
五
O
O
(
每
人
每
年
五

六
二
五
)
日
元
。

a

初
診
日
時
是
第
二
類
被
保
險
者
即
不
但
應

支
給
殘
障
基
礎
年
金
，
而
且
還
應
支
給
殘
障
厚
生

年
金
(
雇
用
年
金
)
或
殘
障
共
濟
年
金
等
。

的
遺
族
基
礎
平
金

卜
支
給
條
件

即
在
死
亡
之
日
以
前
所
繳
納
的
保
險
費
及
兔

除
繳
納
保
險
費
期
間
合
計
達
應
加
入
保
險
期
間
的

三
分
之
二
以
上
，
同
時
在
死
亡
之
前
一
年
間
有
繳

納
保
險
費
之
被
保
險
人
，
在
老
年
基
礎
年
金
受
給

資
格
期
間
死
亡
者
，
為
依
賴
他
生
活
的
妻
及
其
未

滿
十
八
歲
子
女
(
含
未
滿
二
十
歲
的
一
、
二
級
殘

障
子
女
)
，
或
只
依
賴
他
生
活
的
未
滿
十
八
歲

(
含
未
滿
二
十
歲
的
一
、
二
級
殘
障
)
子
女
的
生

計
所
支
給
之
年
金
就
是
遺
族
基
礎
年
金
。
但
是
本

來
若
是
被
保
險
者
不
過
死
亡
當
時
卻
已
不
是
被
保

險
者
，
即
須
居
住
在
日
本
而
且
要
在
年
滿
六
十
歲

以
上
未
滿
六
十
五
歲
者
之
妻
或
未
滿
十
八
歲
(
含

未
滿
二
十
歲
的
一
、
二
級
殘
障
)
子
女
才
能
領
取

此
遺
族
年
金
。

2

年
金
額

ω
妻
受
領
年
金
額

@
有
一
個
子
女
的
妻
可
領
到
基
本
額
七
O
二

O
O
O
日
元
，
子
女
加
算
二
O
二
四
0
0
日
元
，

合
計
九
O
四
四
0
0
日
元
。

@
有
二
個
子
女
的
妻
可
領
到
基
本
額
七
O
二

0
0
0
日
元
，
子
女
加
算
四
O
四
八
0
0
日
元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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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計
二

O
六
八
0
0
日
元
。

@
有
三
個
(
含
三
個
以
上
)
子
女
的
妻
可
領

到
基
本
額
七
O
二
O
O
O
日
元
，
子
女
加
算
四
。

四
八
0
0
日
元
加
六
七
五
0
0
日
元
，
合
計
二

七
四
三
0
0
日
元
。

ω
子
女
受
領
年
金
額

@
一
人
者
可
領
到
基
本
額
七

O
二
O
O
O

(
每
人
每
月
五
八
五
0
0
)
日
元
，
加
算
無
'
合

計
七
O
二
O
O
O
日
元
。

@
二
人
者
可
領
到
基
本
額
七
O
二
O
O
0
日

元
，
加
算
二
O
二
四
0
0
日
元
，
合
計
九
O
四
四

0
0
日
元
。

@
三
人
者
(
含
三
人
以
上
)
可
領
到
基
本
額

七
O
二
O
O
O
日
元
，
加
算
二
O
二
四
0
0
日
元

加
六
七
五
0
0
日
元
，
合
計
九
七
一
九

0
0
日

元
。
但
遺
族
基
礎
年
金
是
在
妻
受
領
期
間
者
，
其

子
女
受
領
年
金
即
停
止
支
給
。

ω
死
亡
時
是
在
第
二
類
被
保
險
期
間
者
，
即

可
受
領
上
述
遺
族
基
礎
年
金
外
，
還
可
受
領
遺
族

厚
生
年
金
(
雇
用
者
年
金
)
或
遺
族
共
濟
年
金

台竺
可了

。

ω
寡
婦
卒
金

第
一
類
被
保
險
者
繳
納
保
險
費
及
免
除
繳
納

保
險
費
期
間
合
計
達
二
十
五
年
以
上
而
丈
夫
死
亡

者
，
即
與
丈
夫
結
婚
達
十
年
以
上
的
妻
可
從
年
滿

六
十
歲
起
到
六
十
四
歲
為
止
領
取
寡
婦
年
金
。
其

年
金
額
即
丈
夫
為
第
一
類
被
保
險
者
即
可
領
取
老

年
基
礎
年
金
金
額
的
四
分
之
三
年
金
。

的
死
亡
一
次
平
金

第
一
類
被
保
險
者
繳
納
保
險
費
達
三
年
以
上

而
死
亡
時
，
其
遺
族
未
領
取
遺
族
基
礎
年
金
者
即

可
領
取
死
亡
一
次
年
金
。
其
年
金
支
給
金
額.. 

L

繳
納
保
險
費
三
年
以
上
二
十
五
年
未
滿
者

給
予
-
o
o
o
o
0
日
元
。

立
繳
納
保
險
費
三
十
五
年
以
上
三
十
生
木
滿

者
給
予
一
二
六
五
O
O
日
元
。

丘
繳
納
保
險
費
三
十
年
以
上
三
十
五
年
未
滿

者
給
予
一
六
O
O
O
O
日
元
。

4
.繳
納
保
險
費
三
十
五
年
以
上
者
給
予
二O

O
O
O
O
日
元
。

五
、
舊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
心U
繳
費
平
金
對
象

L

老
年
至
于
通
(
計
)
算
老
年
年
金

ω
一
九
二
六
年
(
大
正
十
五
年
)
四
月
一
日

以
前
出
生
者
。

ω
一
九
二
六
年
四
月
二
日
以
後
出
生
而
具
有

一
九
八
六
年
(
昭
和
六
十
一
年
)
一
二
月
二
干
一
日

以
前
舊
受
雇
者
年
金
的
老
年
(
退
休
)
年
金
受
給

權
者
。立

殘
障
年
金
、
母
子
年
金
(
準
母
子
)
、
遺

族
子
女
年
金
。

一
九
八
六
年
三
月
三
干
一
日
以
前
有
受
給
年

金
權
利
者
。

丘
寡
婦
年
金

年
滿
老
年
年
金
受
給
資
格
的
一
九
二
六
年
四

月
一
日
以
前
出
生
之
寡
婦
。

。
免
費
宿
利
(
社
)
平
金
對
象

以
一
九
二
年
(
明
治
四
十
四
年
)
四
月

日
以
前
出
生
者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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臼
卒
金
種
類
與
平
金
金
額

1

老
年
年
金

ω
定
額
(
基
本
額
)
須
繳
保
費
二
十
四
年
後

從
年
滿
六
十
五
歲
起
每
人
每
月
支
給
五
三
九
五
八

日
元
。ω

十
年
年
金
(
一
九
二
年
四
月
一
日
以
前

出
生
者
)
，
須
繳
保
費
十
年
後
從
年
滿
六
十
五
歲

起
每
人
每
月
支
給
三
五
五
四
二
日
元
。

ω
五
年
年
金
三
九
二
年
四
月
一
日
以
前

出
生
者
)
，
須
繳
保
費
五
年
後
從
年
滿
六
十
五
歲

起
每
人
每
月
支
給
三
O
二
五
0
日
元
。

ω
付
加
年
金
須
每
繳
濟
一
年
保
險
費
即
附
加

二
四
O
O
日
元
年
金
。

2

殘
障
年
金

ω
一
級
殘
障
者
須
繳
保
費
一
年
以
上
後
從
殘

障
認
定
之
日
起
至
治
癒
為
止
，
每
人
每
月
支
給
七

三
二
二
五
日
元
。

ω
二
級
殘
障
者
須
繳
保
費
一
年
以
上
而
從
殘

障
認
定
之
日
起
至
治
癒
為
止
，
每
人
每
月
支
給
五

八
五
0
0
日
元
。

1

母
子
年
金
、
準
母
子
年
金

子
女
(
含
孫
、
弟
妹
)
一
人
者
須
繳
保
費
一

年
以
上
後
從
變
為
母
子
單
親
家
庭
起
至
于
女
(
含

孫
、
弟
妹
)
年
滿
十
八
歲
為
止
，
每
戶
每
月
支
給

七
五
三
六
七
日
元
。

4

遺
族
子
女
年
金

子
女
一
人
者
須
繳
保
費
一
年
以
上
後
從
成
為

遺
族
子
女
之
日
起
至
滿
十
八
歲
為
止
，
每
戶
支
給

五
八
五
0
0
日
元
。

5

寡
婦
年
金

丈
夫
為
第
一
類
被
保
險
者
而
繳
保
費
二
十
五

年
以
上
後
死
亡
者
，
在
年
滿
六
十
歲
至
六
十
四
歲

支
給
丈
夫
原
可
受
領
之
老
年
年
金
額
的
四
分
之
三

寡
婦
年
金
。

6

老
年
福
利
(
扯
)
年
金

ω
支
給
條
件.. 

一
九
二
年
四
月
一
日
以
前

出
生
者
從
年
滿
七
十
歲
起
支
給
年
金
。

ω
年
金
額.. 

每
人
每
月
支
給
二
九
九
三
三
日

元
。
但
扶
養
義
務
者
等
，
有
年
所
得
在
四
四
四
、

五
萬
以
上
六
九
二
、
九
萬
日
元
未
滿
(
扶
養
五
人

當
中
有
一
位
是
老
人
)
者
即
每
人
每
月
減
額
支
給

二
四
九
五
八
日
元
。

ω
支
給
限
制.. 

本
人
或
配
偶
以
及
扶
養
義
務

者
有
所
得
者
或
領
取
公
共
年
金
者
均
應
受
到
支
給

限
制
。

六
、
國
民
年
金
基
金

為
了
保
障
自
營
業
者
過
著
好
的
老
後
生
活
而

於
一
九
九
一
年
四
月
在
基
礎
年
金
即
國
民
年
金
之

上
再
設
立
國
民
年
金
基
金
制
度
。

付
圓
民
平
金
基
金
的
種
類

L

地
域
型
基
金.. 

至
一
九
九
一
年
五
月
一
日

為
止
已
設
立
居
住
在
同
一
都
道
府
縣
(
縣
市
)
者

組
成
的
基
金
有
四
十
七
個
單
位
。
通
常
是
加
入
者

-
O
O
O
人
以
上
為
一
單
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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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
職
能
型
基
金.. 

至
一
九
九
三
年
十
二
月
三

日
為
止
設
立
間
業
者
組
成
的
基
金
已
有
二
十
五
個

單
位
。
通
常
是
加
入
者
二
δ
0
0
人
以
上
為
一
單

位
。

a

圓
民
年
金
基
金
聯
合
會
.. 

是
在
一
九
九
一

年
五
月
三
十
日
設
立
，
是
對
中
途
退
出
基
金
者
從

事
給
付
的
單
位
。

口
加
入
資
格

國
民
年
金
第
一
類
被
保
險
者
均
可
加
入
，
但

免
除
繳
納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費
及
農
業
者
年
金
基
金

的
加
入
者
均
不
能
參
誦
。

白
地
域
型
基
金
給
付
與
果
報
金

L
給
付.. 

基
本
給
付
、
獎
(
賞
)
金
給
付
及

各
種
基
金
獨
自
的
給
付
等
。

Z
累
積
金.. 

每
個
月
月
額
最
高
為
六
八
O
O

O
日
元
，
但
中
高
齡
加
入
者
例
外
，
即
芷
二
定
期

間
之
累
積
金
最
高
可
達
一
O
二
O
O
0
日
元
。

m
w報
制
上
的
優
海

扣
除
的 2. 1. 
對從累
象基積
。金金
支可
給作

的為
給社

付會

可保

作險
為曹

公拍
共除
年的
金對
等象

付在日
，
血
沖

金年
ltill----v 

國民年金基金

地域型國民年金基金

付給金年

同一職業

自營業者

同一都道府縣(縣市)

自營業者

國

資料來源:厚生省一九九三年厚生白書

全各都道府縣

份
基
金
給
付

國
民
年
金
基
金
的
年
金
給
付
是
依
人
口
數

制
，
加
入
者
可
按
各
種
生
活
設
計
而
選
擇
年
金
金

額
與
給
付
型
態
。
一
口
即
一
人
者
基
本
給
付
即
年

金
的
月
額
若
是
三
O
O
O
O
(
三
萬
)
日
元
，
但

加
入
時
的
年
齡
已
超
過
四
十
六
歲
者
即
依
年
齡
的

不
同
其
年
金
金
額
有
異
。
二
口
以
上
即
二
人
以

上
，
其
基
本
給
付
，
每
人
年
金
的
月
額
為
-
O
O

O
O
日
元
，
但
加
入
時
已
超
過
五
十
五
歲
以
上
者

即
依
年
齡
的
不
間
，
其
年
金
金
額
有
異
，
同
時
也

有
每
年
一
次
獎
金
型
的
給
付
。

總
之
，
日
本
的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是
依
據
其
國

民
年
金
法
，
而
以
上
述
第
一
、
二
、
三
類
之
被
保

險
者
為
對
象
，
同
時
在
日
本
國
內
居
住
而
年
滿
二

十
歲
以
上
未
滿
六
十
歲
領
受
雇
用
者
年
金
之
退
休

老
人
或
年
滿
六
十
歲
以
上
未
滿
六
十
五
歲
者
，
或

雖
年
滿
六
十
歲
而
未
到
領
取
受
雇
用
年
金
資
格
、

或
年
滿
六
十
歲
但
未
納
完
保
險
費
或
免
除
保
險
費

期
間
的
老
人
以
及
在
日
本
無
居
住
住
所
之
二
十
歲

以
上
六
十
五
歲
未
滿
之
日
本
國
民
均
可
自
由
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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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。
並
以
老
年
、
殘
障
、
遺
族
、
寡
婦
等
死
亡
一

坎
年
金
為
基
礎
，
保
障
老
年
、
殘
障
、
遺
族
、
寡

婦
等
等
弱
勢
或
不
幸
國
民
之
生
活
，
並
由
政
府
為

經
營
主
體
。
其
財
源
除
上
述
應
繳
的
一
般
保
險

費
、
附
加
保
險
費
或
自
愛
雇
者
年
金
制
度
以
基
礎

年
金
負
擔
金
額
項
目
支
付
(
代
扣
)
國
民
年
金
之

保
險
費
外
，
國
庫
負
擔
基
礎
年
金
給
付
費
用
的
三

分
之
了
保
險
費
免
除
期
間
老
年
基
礎
年
金
所
需

費
用
或
附
加
年
金
給
付
費
用
的
四
分
之
一
以
及
事

務
費
的
全
部
。
同
時
在
給
付
方
面
，
老
年
、
殘

障
、
遺
族
、
寡
婦
等
年
金
以
及
死
亡
一
次
給
付
等

均
有
規
定
給
付
要
件
(
資
格
)
以
及
年
金
額
，
亦

與
舊
有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相
銜
接
而
有
各
種
限
制
與

增
減
年
金
金
額
或
支
給
期
間
年
數
等
規
定
。
以
達

全
國
國
民
皆
年
金
保
障
的
理
想
之
境
界
，
尤
其
對

已
有
參
加
各
種
年
金
或
年
金
基
金
者
，
仍
可
自
由

選
擇
方
式
參
誦
，
以
期
獲
得
更
多
年
金
收
入
，
增

加
其
老
後
或
殘
障
、
遺
族
、
寡
婦
等
者
之
充
裕
生

平
均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現
任
空
中
大
學
社
會
科
學
系
教

授
兼
教
務
長
)

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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